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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第 9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 16

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2020 年第 9 次临时董事会，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宋

广菊女士，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董事会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通过《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投资

计划的议案》。 

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 2020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》

及其授权，同意公司 2020年度投资计划从 3150亿元调整至 3350 亿元。 

二、董事会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《关于子公司股权调整的

议案》。 

三、关联董事回避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《关于广州保利小额贷款股

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 

同意广州保利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。 

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1。 

四、董事会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《关于已取得项目备案的

议案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十二月十八日 



 

附件 1： 

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州保利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

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本人作为保利发展

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 2020 年第 9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之关

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 

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议案相关资料，本人审阅了所提供资料并就

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。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

础上，基于本人独立判断，现就相关议案发表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广州保利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

同意《关于广州保利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上述增资事项

主要为满足公司小额贷款业务发展需要，提高小额贷款业务综合实力与市场竞争

力。交易定价公允合理，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。本人同意该项关联交易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朱征夫、李非、戴德明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    


